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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2025〕667号

申 请 人：束某某

被 申 请 人：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申请人束某某对被申请人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的

周建办依申复〔2025〕XX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不服，向本

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 2025年 11月 12日依法予以

受理并适用简易程序办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周建办依申复〔2025〕

XX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中关于“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备案

信息”和“物业承接查验资料”不存在的决定，责令被申请人

向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答复。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 2025年 9月 28日向被申请人申请公

开“某某”小区的相关信息，被申请人于 2025年 10月 13日作

出答复。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的答复认定事实不清、适用依

据错误，未能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理由如下：一、关

于“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备案信息”，被申请人的答复适用依

据错误，且认定事实不清。1.国家层面早已确立前期物业管理

招投标备案制度。建设部（现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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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6日发布并实施的《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管理暂行办法》

（建住房〔2003〕130号）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招标人应

当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 15日内，向物业项目所在地的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这证明，至少在

2003年之后，前期物业招投标备案已是全国性的法定要求，而

非被申请人所称自 2018年其地方规定出台才开始。2.申请人房

产的开发销售时间处于国家法规的有效期内。申请人于 2019年

购买该小区房产，该小区的规划、预售及前期物业招投标行为

必然发生在 2019 年之前，远晚于 2003 年国家办法的实施日

期。因此，该小区的建设单位依法负有向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

（即被申请人）办理备案的法定义务，被申请人作为属地主管

部门，也依法负有对辖区内此类活动进行监管和保存备案档案

的职责。3.被申请人以 2018年地方规定排除国家规定，属于适

用依据错误。被申请人仅援引 2018年的地方性文件，试图证明

该小区不在监管范围，却完全无视了效力更高、实施时间更早

的国家部委规章。这是一种选择性适用法律、规避法定职责的

行为。其基于错误前提得出的信息不存在结论，依法不能成

立。二、关于“物业承接查验资料”，被申请人的答复认定事

实不清，无法令人信服。1.物业承接查验是物业交付前的强制

性、法定环节。根据《物业管理条例》及住建部《物业承接查

验办法》的规定，物业交付使用前，建设单位与物业服务企业

必须共同完成承接查验，并形成查验协议、记录、移交清单等



- 3 -

一系列书面文件。这些文件是保障物业正常使用和维护、明确

建设单位和物业服务企业责任的关键证据。2.申请人于 2021年

收房，证明承接查验行为依法已经完成。物业的交付以承接查

验的完成为前提。申请人已于 2021年正式收房，从逻辑和法律

规定上讲，该小区 XX＃的物业承接查验工作必然已经完成，

相关文件依法应当已经生成。3.被申请人经检索不存在的结论

过于草率。对于上述法定必须形成的、关乎广大业主核心利益

的重要文件，被申请人仅以检索不存在简单回应，未能提供其

检索范围、检索方法的任何证明，也未能说明这些本应存在的

文件为何“不存在”的合理理由（例如，是否因建设单位未依

法移交，或是被申请人自身档案管理疏漏所致）。这不足以证

明其已经履行了全面、审慎的检索和说明义务。综上，被申请

人作出的涉案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存在明显错误，侵害了申请人

的合法权益，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请求。

被申请人称：1.被申请人已依照法定程序履职。2025年 9

月 29 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书后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于

2025年 10月 13日作出周建办依申复〔2025〕XX号政府信息

公开申请答复书并通过邮政 EMS快递方式向申请人书面回复告

知。被申请人已在法定期限内履行了相应的义务。2.针对申请

人申请公开的“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备案信息”。2018 年 7 月

17日，周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印发周口市前期物

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我市开始针对新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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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小区前期物业招投标依规定进行监管，某某小区物业设立

时间在 2018年 7月 17日之前。因此，我市某某小区前期物业

管理招投标备案不在被申请人备案范围之内，申请人申请公开

的“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备案信息”不存在，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项规定，被申

请人依法依规进行了告知并说明了理由。3.针对申请人申请公

开的“该小区 XX＃物业承接查验协议、建设单位移交资料清

单、查验记录和交接记录”。2020年 4月 13日，河南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印发了《河南省物业承接查验办法》（豫建房

〔2020〕136 号），该小区物业在我省实施上述规定之前设

立，另外，被申请人经过检索河南省物业管理监管平台查找，

该信息不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三十六条第（四）项规定，被申请人依法依规进行了告知并说

明了理由。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适用法律正确，请求复议机关依法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束某某是周口某某小区项目的业主，

为了解项目相关情况，申请人于 2025年 9月 28日向被申请人

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交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某某

项目的“1.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备案信息；2.前期物业服务合

同；3.房屋维修基金使用情况；4.某某小区 XX＃2单元物业承

接查验协议、建设单位移交资料清单、查验记录和交接记录；

5.某某小区 XX＃2单元竣工验收备案信息。”2025年 10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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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被申请人作出周建办依申复〔2025〕XX号《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答复书》，答复内容如下：1.经审查，您申请公开的某

某小区“XX＃的竣工验收备案表”和“该小区前期物业服务合

同及其全部附件”，本机关予以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规定，本机关将该

政府信息提供给您。2.您申请公开该小区维修基金使用情况，

经核实，截止到 2025年 9月 30日，该小区未有维修资金使用

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

第（二）项规定，本机关将该政府信息提供给您。3.您申请公

开该小区的“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备案信息”，根据 2018年 2

月 27日河南省住建厅出台的《河南省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

理暂行办法》及 2018年 7月 17日印发的《周口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印发周口市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规定，2018 年以来，针对新规划住宅小区前期物业招投

标，我局开始进行监管。因此，该小区不在我局监管范围之

内，您申请公开的“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备案信息”不存在

（检索截图见附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第三十六条第（四）项规定，现予告知。4.经检索查找，

您申请公开“该小区 XX＃物业承接查验协议、建设单位移交

资料清单、查验记录和交接记录”不存在（检索截图见附

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

第（四）项规定，现予告知。申请人对该答复书中关于“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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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招投标备案信息”及“该小区 XX＃物业承接查验协

议、建设单位移交资料清单、查验记录和交接记录”不存在的

内容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购房合同；2.政府信息公开申

请表；3.XX＃竣工验收备案表；4.前期物业服务合同；5.关于前

期物业管理招投标备案信息的检索截图；6.关于该小区 XX＃物

业承接查验协议、建设单位移交资料清单、查验记录和交接记录

的检索截图；7.周建办依申复〔2025〕XX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答复书及邮寄单。

本机关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根据下

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二）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向

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

式、途径和时间。本案中，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信息公开申

请后，分别作出答复。其中，申请人申请公开的前期物业服务

合同、17#竣工验收备案表及房屋维修基金使用情况信息，被申

请人已予以公开，符合上述规定。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

规定：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

答复：（四）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告知申请人该政

府信息不存在。本案中，关于申请人要求公开的“前期物业管

理招投标备案信息”及“该小区 XX＃物业承接查验协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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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单位移交资料清单、查验记录和交接记录”，因某某小区物

业在被申请人实施监管之前已经设立，此两项信息并未在被申

请人系统中进行储存备案，被申请人将相关搜索截图提供给申

请人，并按照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告知申请人信息不存在，并

无不当。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

条“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

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之规

定，本机关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的周建办依申

复〔2025〕XX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 12月 8日

抄告：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